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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小岛屿国家作为一个长期位于世界体系边缘区的发展群体，其发展关切和利益诉求长期未获国际社

会足够重视与回应。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以周边和大国为重点，以发展中国家为基础，以多边为舞台，全面发展

同世界各国的友好合作关系。 随着新时期中国外交“主动作为”，中国同小岛屿国家发展并深化基于海洋合作的

“蓝色伙伴关系”将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可或缺的一环，在海岛经济可持续发展、海岛生态环境保护、海
岛供水安全、应对气候变化挑战等领域具有广泛的合作空间。 本期推出“小岛屿国家”研究专辑，论文作者分别从

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关系史、对外援助、文化外交、渔业资源管理等角度分析了中国与小岛屿国家间复杂且充满活

力的双多边关系，以期有助于学界和政策界进一步深化认识小岛屿国家问题。

ＤＯＩ：１０．１４０１５ ／ ｊ．ｃｎｋｉ．１００４－８０４９．２０１７．９．００１

朱伯玉、李宗录：“气候正义层进关系及其对《巴黎协定》的意义”，《太平洋学报》，２０１７ 年第 ９ 期，第 １－１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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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ｏｌ．２５， Ｎｏ．９， ２０１７， ｐｐ．１－１０．

气候正义层进关系及其
对《巴黎协定》的意义

朱伯玉１ ，２　 李宗录３

（１．山东大学，山东 济南 ２５０１００；２．山东理工大学，山东 淄博 ２５５０４９；３．山东科技大学，山东 青岛 ２６６５９０）

摘要： 气候正义多维度的类型化不利于气候正义内涵的深入探究，而应以不同位阶的价值确立

气候正义的层进关系。 气候正义层进关系的结构可整合为：气候分配正义→代内气候正义→
气候矫正正义→国际气候正义（→国内代际气候正义→国内禀赋气候正义），这为分配正义和

矫正正义的实现创设了清晰的路径，对于我国学者提出的“人均累积碳排放预算”方案的改进，
《巴黎协定》后在“国家自主贡献”下有效实现“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相结合的减排，以及小

岛屿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可不承担减排义务存在正当性的解读，都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气候正义；代内气候正义；《巴黎协定》；国家自主贡献

中图分类号：Ｄ９９６．９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４－８０４９（２０１７）０９－０００１－１０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０５⁃１９；修订日期：２０１７⁃０７⁃１７。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环境法实施效率研究”（１３ＢＦＸ１３０）、山东省社科基金项目“《巴黎气候协定》下中国低碳发展立法路径研

究”（１６ＣＦＸＪ０８）、山东省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生态山东建设的法规体系研究”（２０１６ＲＫＢ０１１２９）、山东省法学会课题“我国低碳发展立法

研究”［ＳＬＳ（２０１６）Ｄ２６］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朱伯玉（１９６７—），男，山东青岛人，山东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山东理工大学法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环境法学、法学理论；李
宗录（１９７５—），男，山东日照人，山东科技大学文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环境法学。
①　 李俊峰、柴麒敏：“《巴黎协定》生效的意义”，《世界环境》，２０１７ 年第 １ 期，第 １６ 页。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作为全球气候治理发展历程

新里程碑的 《巴黎协定》 正式生效。 《巴黎协

定》是历史上最快被批准生效的国际条约，彰显

了全球各国低碳转型的决心。①我国作为世界上

最大的碳排放国，应积极履行《巴黎协定》的有

关义务。 由于《巴黎协定》中不少表述是指导性

文章来源：本刊官网www.pacificjournal.com.cn，请保护知识产权，从正规渠道下载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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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对一些原则、概念的内涵并没有明确的阐

释，必然导致国际社会在履行《巴黎协定》过程

中产生分歧。 其中，《巴黎协定》在其序言中提

及了“气候公正”的概念：“……注意到在采取行

动处理气候变化时关于‘气候公正’的某些概念

的重要性。”气候公正作为一种法律正义，理应

成为各国履行《巴黎协定》的主要指导思想和评

判标准。 虽然《巴黎协定》的文本注意到“气候

公正”概念的重要性，但并没有对其内涵进行界

定，因此对其内涵的阐释各国存在差异，这就需

要在今后的谈判中达成共识。 在我国，学者们

习惯上使用“气候正义”指代“气候公正”。 气

候正义这一概念在 ２０００ 年前后即已被提出，气
候正义属于环境正义的一个下位领域，是环境

正义运动向气候变化领域的延伸。① 气候变化

问题的一大特点是其具有公共物品属性，无论

何地的碳排放都会对全球气候变化产生消极影

响，而另一方面某个国家积极减排的效应也会

被全世界分享而不管其他国家是否分担了减排

的成本。② 气候正义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在气候容

量资源有限的前提下如何界定各方权利和义务

的问题，强调在分配气候变化领域的利益和负担

时各主体必须得到公平合理的对待。③ 气候正义

关系到碳减排协议是否能够被各主体所接受，因
此“如果不解决气候变化与正义之间的相互影

响，就绝不可能成功应对气候变化”④。 由于气候

容量资源具有稀缺性的特点，气候变化应对政

策的影响往往是不正义的，因而气候正义概念

的提出是为了避免可能产生的不正义的影响。
近年来，我国学者对气候正义的内涵作了

许多阐述，代表性的观点认为气候正义就是平

等地使用气候资源和公平地分担稳定气候系统

的成本。 如何在国家之间和时间上分配低碳减

排的收益和分担碳减排的成本，就涉及分配公

平（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ａｌ ｅｑｕｉｔｙ）标准的问题。⑤ 气候正

义既有空间的维度也有时间的维度，既涉及国

际公正和国内公正也涉及代际公正和代内公

正。⑥ 但问题是如何体现所有国家、地区和个人

的平等性，以及小岛屿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不

承担减排义务的公正性。 由于国家和个人是两

个不同质的考察视域，从国家之间平等地使用、
享受气候资源权利的角度体现的是国际公平，
从个人之间平等地使用、享受气候资源权利的

角度则体现了人际公平，而国际公平与人际公

平之间存在差异，选择何种角度考察将会对气

候资源的分配和使用造成很大的影响。 由此，
问题的焦点就是气候正义的多维度的类型化之

间是否存在不同的价值选择，并以不同位阶的

价值确立气候正义内涵的层进关系，这对履行

《巴黎协定》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气候正义层进关系解构的

必要性分析

我国学界对气候正义的理论阐释主要采取

类型化的研究模式。 综合近几年的文献看，我
国学者对于气候正义形成共识的或者主流的类

型划分，主要从以下几个向度或者标准进行划

分：（１）基于亚里士多德对正义的划分方法将气

候正义分为分配正义与矫正正义，⑦有的学者还

基于此划分衍生出分配正义、交换正义和矫正

正义的划分；⑧（２）基于罗尔斯对正义历史性分

析原理，将气候正义划分为代内气候正义与代

２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马晶：“环境正义的法哲学研究”，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

文，２００５ 年，第 １１ 页。
Ｊｏｓｅｐｈ Ｅ． Ａｌｄｙ， Ｓｃｏｔｔ Ｂａｒｒｅｔｔ， Ｒｏｂｅｒｔ Ｎ． Ｓｔａｖｉｎｓ，“Ｔｈｉｒｔｅｅｎ

Ｐｌｕｓ Ｏｎｅ： Ａ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
ｔｕｒｅｓ”，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Ｖｏｌ． ３， Ｎｏ． ４， ２００３， ｐｐ．３７３－３９７．

王灿发、陈贻健：“中国气候政策立场：以气候正义为基

础”，《中国社会科学报》，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６ 日，第 ８ 版。
Ｓｅｔｈ Ｊｏｈｎｓｏｎ，“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ａｎｄ Ｇｌｏｂａｌ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Ｃｒａｆｔｉｎｇ

Ｆａｉｒ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Ｅｎｖｉｒｏｍｅｎｔａｌ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 Ｖｏｌ．３３， Ｎｏ．２， ２００９， ｐｐ．２９７－３０１．

何晶晶著：《国际气候变化法框架下的中国低碳发展立法

初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４ 年，第 ３７ 页。
曹明德：“中国参与国际气候治理的法律立场和策略：以

气候正义为视角”，《中国法学》，２０１６ 年第 １ 期，第 ３１ 页。
国内学者对气候分配正义与气候矫正正义的论述，主要

在对“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解读或重塑中展开。 参见王小

钢：“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的解读———对哥本哈根气候变化

会议的冷静观察”，《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２０１０ 年第 ７ 期，第
３０－３６ 页；谷德近：“共同但有区别责任的重塑———京都模式的困

境与蒙特利尔模式的回归”，《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１ 年第 ６ 期，第 １０ 页。

陈贻健：“国际气候法律中的矫正正义及其制度构建”，
《法学杂志》，２０１３ 年第 ９ 期，第 ９０－９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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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气候正义；①（３）从静态横向的共时性的向度，
将气候正义划分为国内气候正义和国际气候正

义。② 气候正义类型化的研究，吸收借鉴了哲

学、政治学等学科对正义问题的研究成果，丰富

了气候正义的内涵。 但是，气候正义的类型化

不同于气候正义的层进关系，气候正义类型化

研究存在以下局限性。
首先，由于气候正义的类型较多及标准不

同，会造成不同类型化的气候正义之间衔接和

融合的困难，使得气候正义的内涵无法更进一

步地深入挖掘。 我国学者在分配正义与矫正正

义类型研究中，一方面通过分配正义强调全球

碳排放分配的合理性，另一方面通过矫正正义

强调发达国家对历史责任的承担。 但是，在论

证中对分配和矫正的标准没有作出清晰的界

定，往往在没有充分论证分配正义、矫正正义与

人际公平或国际公平的关系的情况下，就利用

人际公平与国际公平阐述主张，造成分配或矫

正依据或标准上的任意性。
其次，气候正义类型化的研究，没有将气候

正义的内涵与公平原则、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

原则等气候公约的基本原则形成紧密的关联。
我国学者在对气候分配正义的研究中，推导出

最弱者优先原则、传统使用维持原则、排放权平

等原则、原因者负担原则等，③虽然这些原则对

于进一步明确气候分配正义的内涵具有进步意

义，但是我们也发现这些原则存在与气候公约

中公平原则、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等的交叉

现象。 此交叉现象一方面体现了学者在推导这

些原则时考虑了公平、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等

原则，但另一方面，由于没有阐明分配正义与公

平、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等原则的关系，就会令

人产生质疑———在分配正义下新推导出的原则

与气候公约下的基本原则之间应当如何适用？
一般来说，这些新的原则应当转化为气候公约

基本原则的内容时才有适用的依据，直接适用

则欠缺法律上的依据和政治上的共识。
再次，气候正义类型化的研究，往往造成气

候正义内涵的抽象性，而缺乏向操作性转变的

路径。 例如，气候人际正义涉及当代人与上代

人、未来人际之间的正义问题，如果未能明确对

其各自内涵的界定，则会使气候人际正义的内

涵只具有抽象的涵义，产生不同的解读，而欠缺

操作性。 如果仅在气候人际正义的类型中界定

下位概念的内涵，往往也是难以令人满意的，其
原因在于气候人际正义的内涵界定需要气候国

际正义的介入，或者说，需要下一位阶的气候正

义来进一步明确其内涵，才有可操作性转变的

路径。
基于上述分析，对气候正义的解读，应当在

气候正义类型化研究的基础上，对气候正义的内

涵进行一贯性的研究，以弥补类型化研究的不

足。 对气候正义内涵一贯性的研究，本文提出分

层递进的阐明思路。 在气候正义层进关系的研

究中，需要打通不同气候正义类型之间的分类边

界，阐明相互关联而贯通的原因。 需要说明的

是，学者在对气候正义类型化的研究中，并非没

有不同类型气候正义之间的关联分析，但在研

究中往往是自发的、当然性的，没有对此进行专

门的、系统的论证，其中却蕴含着气候正义层进

关系的存在，这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支持。

二、气候正义层进关系的逻辑解构

对气候正义层进关系的解构，将以气候正

义类型化为基础展开。 目前，国内将气候正义

分为许多类型，④本文仅以气候分配正义和矫正

正义、代内气候正义和代际气候正义、国内气候

正义和国际气候正义为切入点，从逻辑上解构

气候正义的层进关系。

２．１　 气候正义的第一层涵义———分配正义

从传统的正义类型来看，亚里士多德将正

３

①

②

③

④

潘家华、郑艳：“基于人际公平的碳排放概念及其理论含

义”，《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０９ 年第 １０ 期，第 １６ 页。
黄婧著：《国际温室气体减排责任分担机制研究》，中国

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４ 年版，第 １５０ 页。
陈贻健著：《气候正义论———气候变化法律中的正义原理

和制度构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４ 年版，第 １７３ 页。
气候分配正义和矫正正义、代内气候正义和代际气候正

义、国内气候正义和国际气候正义这三类气候正义的类型划分，是
国内的主流划分类型。 除此之外，还包括减缓气候正义和适应气

候正义、实体气候正义和程序气候正义等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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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分为分配正义和矫正正义。 将传统正义运用

于气候变化领域，分配正义和矫正正义作为气

候正义的主要实现路径，分别要求各国际主体

之间正确地分配碳排放额，以及给予受损害方

补偿以矫正初次分配的不公平。① 将分配正义

与矫正正义运用于气候变化领域的重要意义在

于，使我们考察气候容量资源分配时应当注意

到这两个方面，换言之，分配正义和矫正正义的

划分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理念或思路。 但是，分
配正义与矫正正义的划分，并没有确立分配正

义的依据，也没有确立矫正正义的依据。 相对

于分配正义而言，矫正正义是对分配正义的矫

正，换言之，气候分配正义应属气候正义的第一

层涵义，气候矫正正义为第二层次涵义。
气候分配正义是国际社会依据一定的价值

标准对气候容量资源进行分配时所遵循的一种

合理化对待。 但是，由于气候分配正义具有抽

象性，其价值标准或依据需要进一步明确。 笔

者认为，代内气候正义可作为气候分配正义的

价值标准或依据。

２．２　 气候正义的第二层涵义———代内气候正义

将人际公平而不是国际公平作为气候分配

正义下一位阶的气候正义，是因为分配正义和

矫正正义的进一步实现首先要关注每一位个体

的“人”作为气候变化制度的主体地位。 当今社

会，无论发展中国家的人还是发达国家的人都

是平等的，每一位地球公民都享有平等的生存

权和发展权。 气候变化视角下的分配正义和矫

正正义的实现，首先应当基于人际公平进行碳

排放的分配和矫正，而不应首先考虑基于国家

之间的国际公平来实现。
气候变化国际法中的人际公平又包涵代内

公平与代际公平两个方面，在二者的关系上，代
内公平是代际公平的基础。 代内公平（ ｉｎｔｒａｇｅｎ⁃
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ｑｕｉｔｙ）是指同时代的所有人都有平等

地利用自然资源以及享受清洁和良好环境的权

利；代际公平（ ｉｎｔｅｒｇｅｎｅｒａｉｏｎａｌ ｅｑｕｉｔｙ）则是指每

一代人都有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权利。 随着时

间的流逝，代内公平存在的问题会以相似的方

式影响代际公平，因为后代人可能比当代人更

富有或者更贫穷，生活在过去和现在的人是将

来的气候变化影响的贡献者，并且后代人不得

不承担过去排放的温室气体的影响或受益于前

代人为气候变化作出的牺牲或投资。 在代际公

平中存在两个根本问题值得注意：一是所有气

候变化决策是由当代人做出的，后代人在这个

决策过程中没有代表，因此当代人需要行使特

别注意义务以保护后代人的权益；二是对于已

犯的错误或评估，当代人很难给予后代人赔偿，
这也需要当代人特别谨慎以防止在未来无法

赔偿。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人际气候正义中，只有

代内气候正义才可以作为气候分配正义的依

据。 这是因为，气候利益的分配是由当代人作

出的，是一个现在人需要考虑的问题，而当代人

对上代人和后代人所要承担责任的问题，则不

属于纯粹基于每个人的人权，而是需要在国家

层面考虑的问题。 据此，上代人延续下来的历

史责任需要通过矫正正义予以矫正，后代人的

利益也需要不同国家的当代人考虑利益的合理

利用，因而人际气候正义应根据气候分配正义

的层进关系逻辑予以分解。

２．３　 气候正义的第三层涵义———气候矫正正义

从正义论的一般原理来看，分配正义是正

义实现的首要环节，而矫正正义被看作对利益

的二次分配或调整。 换言之，气候分配正义是

气候矫正正义的前提和基础，气候矫正正义的

功能在于对基于代内气候正义确定的气候分配

正义进行再分配，以最终确定气候利益的分配。
但是，这种理解往往会使气候矫正正义的独立

性弱化，甚至在某些情况下，气候矫正正义是借

助于分配正义来表现的，导致分配正义与矫正

正义的混同。② 这种现象是由于气候矫正正义

的内涵具有抽象性造成的，它的意义更多在于

４

①

②

曹明德：“中国参与国际气候治理的法律立场和策略：以
气候正义为视角”，《中国法学》，２０１６ 年第 １ 期，第 ３３ 页。

陈贻健著：《气候正义论———气候变化法律中的正义原理

和制度构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４ 年，第 １９９－２０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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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分配正义的限制，其操作性的依据需要下位

阶的气候正义予以明确。 当代社会，气候矫正

正义的内涵日益多样化，矫正的范围日益扩大

化，矫正的方式日益法律化，这些趋势在气候矫

正正义中应有所反映。

２．４　 气候正义的第四层涵义———国际气候正义①

国际公平作为气候正义的第四层涵义，其
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虽然每一位地球公

民依据代内公平的涵义平等地分配了碳排放数

量，但是历史责任的明确或考察需要进一步按

照不同国家的情况具体分析，因而每一位地球

公民皆因所处的国别不同而具有不同的碳排放

历史烙印；另一方面，寻求应对气候变化危机与

发展问题的平衡和协调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的广

泛共识，而发展问题普遍与国家发展水平相关，
每位公民的个人能力虽有差异却普遍受到国家

发展水平的限制，因此，在关注应对气候变化人

际公平的同时，还应关注每位地球公民所在国

家的发展阶段以及发展所受地理位置、人口素

质、技术能力以及能源资源禀赋等因素的限制。
首先，人际气候正义中的代际气候正义应

作为国际气候正义的第一个侧面。 严格来说，
代际气候正义的问题主要是碳排放的历史责

任，即各国（主要是发达国家）自工业革命以来

至确定各自减排义务（即气候分配正义）其间的

责任问题，应属于国内气候正义问题，因而本文

将该侧面的气候正义称之为“国内代际气候正

义”。 但是，气候变化的历史责任问题具有复杂

性，渗透着矫正正义与分配正义的双重内容，而
由于人际气候正义的复合性，其中包含着代内

气候正义与代际气候正义的内容，因而对气候

变化的历史责任问题，学界往往也从代内公平

与代际公平两方面进行阐释，但代内气候正义

与代际气候正义存在本质区别。 代内气候正义

是基于每个个体人的平等，而代际气候正义则

具有国家属性———即应从不同国别考虑代际气

候正义问题，因而应属于气候矫正正义。 从代

内公平的角度考察，每个发达国家的当代人基

于代内公平与其他国家（发展中国家）的当代人

公平分配碳排放数量（人均排放），②在此人均分

配的碳排放数量的基础上，发达国家的当代人

还要对上代人历史上的碳排放承担责任，这种

责任意味着发达国家的当代人要减少应分配的

碳排放数量，这似乎是不公平的，但从全球尤其

发展中国家的当代人的视角来看却是公平的，体
现了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的代内公平。 而从

代际公平的角度考察，历史责任更多体现为一个

国家之内的上代人与当代人、当代人与下代人的

关系，上代人不负责任的碳排放给当代人的碳排

放空间造成挤压，当代人的过度排放也会限制下

代人的排放空间，这实质上就是当代人为上代人

承担历史责任、下代人为当代人承担历史责任。
国内代际公平之历史责任问题就转变为全球间

代内公平之历史责任问题，主要体现了气候变化

视角下气候矫正正义的矫正功能。
其次，不同国家的国情和禀赋应作为国际

气候正义的第二个侧面，本文将该侧面的气候

正义称之为“国内禀赋气候正义”。 在国家发展

水平上有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区分，在温

室气体排放上发展中国家内部也有较大差别。
中国、巴西、印度、南非等发展中国家是温室气

体排放大国，佛得角、巴林、安提瓜和百慕大、库
克群岛、马耳他、圭亚那等小岛屿国家对气候变

化影响小却最先遭受气候变化带来的不利影

响。 因此，在减排责任分担方案的设计中，应尽

量承认并对这些差别因素作出反应，力求实现

国与国之间最大可能的公平。 另外，目前学者

提出的多种温室气体减排责任分担方案或者碳

排放分配方案中，所涉及的地理和气候条件因

５

①

②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本文中的“国际气候正义”这一概念

是从全球气候治理视角出发，强调的是不同国家之间差异，指向的

是每一个国家内的人口、地理条件、经济社会发展程度等因素，这
一概念与不区分国家差异而人人平等的“代内气候正义”相对应。
由于“国际气候正义”实质上在于考量国内的差异，因而下文中将

“国际气候正义”下的两个侧面分别称之为“国内代际气候正义”
和“国内禀赋气候正义”。 由于是从全球气候治理视角解构气候

正义，因而单纯的“国内公平”类型不在本文检讨范围之内。
代内公平还包含着另一层含义，即每个国家内的当代公

民碳排放的平等性。 由于当今社会已经基本确立了国内公民平等

的法律制度，以及气候变化问题的全球性属性的原因，这层含义是

理所当然的，人们一般不予特别关注和讨论。

文章来源：本刊官网www.pacificjournal.com.cn，请保护知识产权，从正规渠道下载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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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人口素养因素、能源资源禀赋因素等衡量指

标的考量，①皆是国际公平的反映和体现。 其

中，人均累积排放方案最大的公平性在于着眼

于人的平等性，而非以照顾发展中国家为导向，
涉及人口数量和国家财富的关系问题可以通过

国际公平予以平衡，当然，国际公平的参考因素

或衡量指标需要进一步完善。

２．５　 气候正义层进关系的结构整合

基于气候正义的类型化分析，气候正义内

涵的层进关系的结构可整合如下：气候分配正

义→代内气候正义→气候矫正正义→国际气候

正义（→国内代际气候正义→国内禀赋气候正

义）。 其中，国内代际气候正义和国内禀赋气候

正义是国际气候正义层面的两个侧面。
首先，气候分配正义的实现路径：以全球当

代人的代内公平确定初次人均碳排放分配的基

数（该数额假设为 Ａ）。
其次，气候矫正正义的实现路径：（１）以国

内上代人的历史责任限缩初次人均碳排放分配

的基数，得出当代人至排放峰值时期内的人均

碳排放数额；（２）以国家人口与 Ａ 的乘积确定国

家的排放总量（假定数额为 Ｂ）；（３）以基准年计

算工业化生产以来一国的历史排放量（假定数

额为 Ｃ）；（４）Ｂ－Ｃ 得出该国至峰值期间的排放

总量，然后除以该国人口数量得出至峰值期间

人均碳排量；（５）根据不同国家间地理和气候条

件因素、人口素养因素、能源资源禀赋因素等衡

量指标的区别考量，实现利益和义务的最终

调配。

三、气候正义层进关系对

《巴黎协定》的意义

　 　 气候正义内涵的层进关系对《巴黎协定》的
意义，主要体现在对《巴黎协定》确立的减排模

式及其实现方面。

３．１　 气候正义层进关系对《巴黎协定》减排模

式的意义

２０１５ 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 ２１

次缔约方大会之前，各国关于多边气候治理的

核心问题———“减排义务分配问题”的矛盾一直

难以解决。② 鉴于气候问题的全球性，自上而下

的方式很容易成为国际社会的首选，然而利益

分歧、国际博弈等使得其步履维艰。③ 《巴黎协

定》“进行了一系列制度创新，其中最重要的是

对减排义务分配原则和体系的重构”，④它确立

了“国家自主贡献”的减排模式。 该模式的重要

意义在于兼顾了处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在应

对气候变化进程中存在不同诉求的国家或国家

集团参与主体的利益，为打破国际气候立法僵

局提供了一个可行的推进方案。⑤“国家自主减

排模式”即由各国自主提出应对气候变化的行

动目标，但国家自主贡献减排行动仍需遵照《联
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对于行动透明度制

度的安排，包括国家信息通报、两年期报告、两
年期更新报告、国际评估和审评等，目的在于明

确了解气候变化行动，尤其是对各自国家自主

贡献方面取得的进展情况，以评估实现《巴黎协

定》宗旨和长期目标的集体进展情况（称为“全
球总结”）。 我国有学者将《巴黎协定》确立的

这种模式称为“自主贡献＋审评”模式。⑥ 实质

上看，《巴黎协定》所确立的模式是一种“自下而

上”与“自上而下”相结合的减排模式，并非纯粹

的“自下而上”的减排模式，自主贡献的减排承

诺方式是“自下而上”的，透明度制度安排的规

６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我国有学者对人均累积排放方案提出质疑，认为其最突

出的问题在于没有注意到人口数量和国家财富不是单向相关的，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有可能有较大的人口基数，从而导致高

人均排放，所以坚持人均累积排放的分配方案同样不一定能照顾

到全部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因此，该方案会导致排放许可同时分配

给气候变化的输家和赢家，实际上并不符合排放权平等的原则，也
不一定能照顾到传统使用维持和最脆弱优先的原则。 参见陈贻健

著：《气候正义论———气候变化法律中的正义原理和制度构建》，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４ 年，第 １８１－１８２ 页。

于宏源：“《巴黎协定》、新的全球气候治理与中国的战略

选择”，《太平洋学报》，２０１６ 年第 １１ 期，第 ８９ 页。
魏庆坡：“我国在巴黎气候会议之后的减排路径思考”，

《太平洋学报》，２０１５ 年第 ８ 期，第 ６３ 页。
同①，第 ９２ 页。
潘晓滨：“中国地方应对气候变化先行立法研究”，《法学

杂志》，２０１７ 年第 ３ 期，第 １３２ 页。
巢清尘、张永香、高翔、王谋：“《巴黎协定》———全球气候

治理的新起点”，《气候变化研究进展》，２０１６ 年第 １ 期，第 ６３ 页。

文章来源：本刊官网www.pacificjournal.com.cn，请保护知识产权，从正规渠道下载全文



第 ９ 期　 朱伯玉等：气候正义层进关系及其对《巴黎协定》的意义

则则是“自上而下”的。 “国家自主贡献”虽有

利于调动各缔约国参与减排的积极性，但是不

利于长期减排目标的实现。 《巴黎协定》进一步

确认控制全球平均气温相比工业化前水平的升

幅低于 ２℃这一目标，并提出“努力将气温升幅

限制在工业化前水平以上 １．５℃之内”。 国家自

主贡献相关的减排成效，远未达到温控 ２℃ （更
别说 １．５℃）所需要的减排要求。

从气候正义层进关系的视角来看，“自下而

上”为主的减排模式，各国首先考虑的是国家利

益，规避了以代内气候正义为依据的分配正义

的要求，因而是不符合气候分配正义的，虽然有

“审评”制度的限制，仍然不能从根本上消除不

正义的结果，必须要有“自上而下”减排设计方

案的指导才能实现。 只有在“自上而下”减排设

计方案的指导下，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合理性的

审评才有基础和依据，才能遵循气候分配正义

初次分配并依据气候矫正正义再次分配调整的

路径。 因此，《巴黎协定》在今后如何在“国家自

主贡献”下，有效实现“自下而上”与“自上而

下”相结合的减排，将是重点考虑的问题。

３．２　 气候正义层进关系对“人均累积碳排放”
方案的意义

如上所述，《巴黎协定》下各国自主贡献减

排模式应当与“自上而下”减排设计方案相结

合，“人均累积碳排放”方案通过气候正义层进

关系路径的完善后，应当作为“自上而下”减排

控制的首要选择。
《巴黎协定》国家自主贡献目标的设定，涉

及到碳排放预算。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

与环境研究中心潘家华等人从满足人文发展的

基本需求出发， 提出应该基于碳排放预算为各

国分配碳排放空间。② 基于“基本需求碳排放”
观点演化而来的“人均历史累积排放”理论，体
现了“人际碳排放量的预算公平”。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第 １４
次会议（“波兹南会议”）上，中国政府代表团首

次提出应以“人均累积碳排放”来看待全球碳减

排问题。 全球碳预算总量的确定，是一个科学

认知不断深化和政治意愿达成共识的过程。 潘

家华等学者基于“人均累积碳排放”的概念提出

全球碳预算方案，全球的碳预算总量在当前的

技术经济和消费格局下只能满足现有人口的基

本需求，从公平的角度看，在全球有限的碳预算

约束下，每一个地球村民均有分享保障基本需

求的权利。③ 《巴黎协定》的通过并不能与以往

世界气候谈判过程及其有益成果完全分离，国
家自主贡献也不是任由各国提出减排的目标，
而是共同向着全人类应对气候变化的目标前

进。 因此，各国在确立各自的自主贡献目标时，
应当接受人际公平这一气候正义内涵的约束和

指导，依据“人均累积碳排放预算”方案确立合

理的自主贡献目标，并接受《巴黎协定》特设工

作组的评估和审评。
“人均累积碳排放”是累积排放与人均排放

概念的延伸， 体现了人均尺度上的历史累积排

放对气候变化的贡献，因而“人均累积碳排放预

算”方案符合基本气候正义内涵的层进关系。
原因在于，这一概念同时兼顾历史排放责任、现
实发展阶段差异、未来人文发展需求等因素， 相

对于某一时点的人均排放， 更具公正、公平含

义，④有助于国际社会针对不同发展阶段的国

家，准确定位排放需求并细化各国的排放责任。
但是，若从气候正义层进关系的角度来看，“人
均累积碳排放预算” 方案仍存在需要完善的

７

①

②

③

④

碳排放预算是指在不触发全球变暖的灾难性临界点的前

提下， 全球能够排放的温室气体总量。 英国和德国的科学家研究

发现，到 ２０５０ 年全球可用的碳预算约为 １ 万亿吨碳，如果继续以

现在的方式燃烧化石燃料，那么只用 ２０ 年就将耗尽碳排放预算，
而全球变暖的幅度将远超过 ２℃ 的危险界限。 Ｓｅｅ Ｍａｌｔｅ Ｍｅｉｎ⁃
ｓｈａｕｓｅｎ， Ｎｉｃｏｌａｉ Ｍｅｉｎｓｈａｕｓｅｎ，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Ｈａｒｅ， Ｓａｒａｈ Ｒａｐｅｒ， Ｋａｔｊａ Ｆｒｉ⁃
ｅｌｅｒ， Ｒｅｔｏ Ｋｎｕｔｔ， Ｄａｖｉｄ Ｆｒａｍｅ ａｎｄ Ｍｙｌｅｓ Ａｌｌｅｎ， “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ｇａｓ Ｅ⁃
ｍｉｓｓｉｏｎ Ｔａｒｇｅｔｓ ｆｏｒ Ｌｉｍｉｔｉｎｇ Ｇｌｏｂａｌ Ｗａｒｍｉｎｇ ｔｏ ２℃”， Ｎａｔｕｒｅ， Ｖｏｌ．
１４５８， ２００９， ｐｐ．１１５８－１１６２．

潘家华：“满足基本需求的碳预算及其国际公平与可持续

含义”，《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０８ 年第 １ 期，第 ４０ 页；潘家华、陈
迎：“碳预算方案：一个公平、可持续的国际气候制度框架”，载：王
伟光等主编：《应对气候变化报告（２００９）》，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０９ 年版，第 ２０１－２２４ 页。

潘家华、陈迎：“碳预算方案：一个公平、可持续的国际气

候制度框架”，《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０９ 年第 ５ 期，第 ８９ 页。
潘家华、郑艳：“基于人际公平的碳排放概念及其理论含

义”，《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０９ 年第 １０ 期，第 ９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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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
首先，应区分代内气候正义与国内代际气

候正义的关系，而不应笼统地将人际公平作为

“人均”碳排放的基础，人均碳排放乃是气候分

配正义的要求，应以“代内人均碳排放”体现代

内气候正义。
其次，在将人际公平区分代内气候正义与

国内代际气候正义的基础上，以国内代际气候

正义阐明累积碳排放的历史责任。 如前所述，
累积碳排放的历史责任是基于不同国家间过去

代际的人均排放而确立的责任，主要属于气候

矫正正义下国际气候正义的内容之一，应当遵

循气候矫正正义—国际气候正义—国内代际气

候正义的逻辑阐释。
再次，以国家间的禀赋差异引致的国际气

候正义，进一步阐明该方案的气候矫正正义。
国家与国家之间在人口素质①、经济社会发展水

平、地理条件、能源资源禀赋、减排技术水平等

诸多方面存在差异，这些差异因素都是气候矫

正正义下国际气候正义层面的第二个侧面②需

要考量的内容。
最后，基于以上路径的阐明，进一步探求

气候正义层进关系路径下各要素或相关因素

可操作的指数和系数，必将提升该方案的说服

力。 基于上述气候正义层进关系对“人均累积

碳排放预算”方案的完善思路，能够将影响碳

排放分配的各要素或者相关因素，包括人口数

量、人口素质、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地理条件、
能源资源禀赋、减排技术水平等，分别对应不

同层面的气候正义的内容，从而对进一步确定

可操作的指数和系数路径提供合理的安排。
由于各要素或相关因素可操作的指数和系数

是一项非常复杂和艰难的专业工作，本文不作

详细阐述。
不过，人口数量因素对于“人均累积碳排放

预算”方案的影响，需要进一步作出说明。 对于

“人均累积碳排放预算”方案而言，人口数量因

素主要影响两个层面———气候分配正义下的代

内气候正义和气候矫正正义下的国内代际气候

正义。 对于国内代际气候正义而言，不同国家

历史上的人均累积碳排放量都是基于相对固定

的过去的人口数量计算的，无论是从 １８５０ 年至

１９９０ 年还是从 １８５０ 年至 ２００５ 年，人口数量是

相对固定的，③因而对国内代际气候正义指数的

影响不大。 但是，对于气候分配正义下的代内

气候正义而言，“人均累积碳排放预算”方案中

的“人均”是以固定年份的人口数量（２００５ 年）
为依据，还是以动态的人口数量（每年或定期更

新人口数量数据），将会产生较大影响：（１）就固

定年份的人口数量计算，人口数量得以冻结，新
增的人口就没有碳预算额度。 由于发展中国家

人口增长迅速，新增人口数量可观，新增的人口

将得不到碳预算配额；而多数发达国家的人口

增长速度缓慢，有些国家的人口数量甚至在逐

年减少，而减少的人口亦不会影响这些国家的

碳预算配额。 （２）以动态人口数量计算，可以及

时反映一个国家的真实人口数量。 以动态人口

数量计算，中国能够获得更多的排放空间，④但

是，动态人口计算的弊端是客观上鼓励人口增

长，以人口数量来换取碳排放空间。 因此，我国

有学者认为，人口数量因素不但体现了人均平

等的气候正义，而且以动态人口数量计算的计

量方法对中国更为有利。⑤

８

①

②

③

④

⑤

需要指出的是，在气候正义层进关系中，人口素质因素不

同于人口数量因素：（１）人口数量直接适用人人平等的理念和公

平原则，影响的是人际气候正义，是构成气候分配正义下代内气候

正义———“人均”碳排放的基础因素，也是构成气候矫正正义下国

内代际气候正义———“人均”累积（或历史）碳排放的基础因素；
（２）人口素质因素强调的是现在不同国家间公民的总体素养———
文化程度、生活习惯、生活水平等对碳排放或减排的影响因素，并
不体现人人平等的理念，因而应属于国际气候正义的内容之一。

根据本文气候正义层进关系的解构，国际气候正义主要

包含两个侧面的内容，第一个侧面的内容是基于不同国家之间的

代际人口数量引致的人均历史累积排放的国内代际气候正义，第
二个侧面的内容则是基于不同国家之间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地理

条件等因素而产生的国内禀赋气候正义。
何建坤、滕飞、刘滨：“在公平原则下积极推进全球应对气

候变化进程”，《清华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９ 年第 ６
期，第 ４９ 页。

根据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的预测，我国人口数量将持续

增长至 ２０３３ 年前后，届时峰值达 １５ 亿。
黄婧著：《国际温室气体减排责任分担机制研究》，中国

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４ 年版，第 １５９－１６０ 页。

文章来源：本刊官网www.pacificjournal.com.cn，请保护知识产权，从正规渠道下载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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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　 气候正义层进关系对发展中国家自主贡献

目标适度调整的意义

从气候正义内涵的层进关系上看，应基于

国际气候正义对发展中国家自主贡献目标适度

调整或矫正。
首先，发展中国家因为工业化起步较晚，需

要为其发展留出碳排放减排的时间和空间，这
一点在《巴黎协定》的表述中有所体现。 《巴黎

协定》在其序言中强调了气候变化行动、应对和

影响与平等获得可持续发展和消除贫困有着内

在的关系；在第四条中指出，发展中国家缔约方

达到温室气体排放的峰值需要更长的时间，此
后利用现有的最佳科学迅速减排，以联系可持

续发展和消除贫困。 因此，发展中国家可利用

国际公平这一气候正义内涵，根据其给出的

“自主贡献”力度要求的区间，提前准备《巴黎协

定》后关于全球盘点和 “自主贡献” 更新议题新

一轮谈判的应对策略，①在更长的期限内在全球

碳预算的基础上合理安排自主贡献的减排

目标。
其次，发展中国家也在进一步分化，中国、

巴西、印度、南非等少数经济发展较快的发展中

国家温室气体排放速度增快，成为温室气体排

放大国；而一些小岛屿国家温室气体排放量很

小，却最先遭受气候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 小

岛屿国家受气候变暖威胁最大，气候变暖导致

的海平面上升使其不得不面对被海水淹没的危

险，气候变暖对其来说是生存问题。 小岛屿国

家联盟（Ａｌｌｉａｎｃｅ ｏｆ Ｓｍａｌｌ Ｉｓｌａｎｄ Ｓｔａｔｅｓ，ＡＯＳＩＳ）是
１９９０ 年在日内瓦第二次气候大会期间成立的一

个低海岸国家与小岛屿国家的政府间组织，其
宗旨是加强小岛屿发展中国家（Ｓｍａｌｌ Ｉｓｌａｎｄ Ｄｅ⁃
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Ｓｔａｔｅｓ，ＳＩＤＳ）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中的

声音，由于其成员国大多属于发展中国家，总体

来说小岛屿国家联盟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联盟。②

《巴黎协定》中要求小岛屿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

可编制和通报反映它们特殊情况的关于温室气

体低排放发展的战略、计划和行动，但是，由于

这些国家最主要的任务在于适应气候变化，碳

排放极少，当务之急是消除贫困，因此可以不承

担减排义务。 《巴黎协定》确立了新的全球气候

治理机制，该机制旨在激励各国自主贡献和行

动，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威胁；③但是，《巴黎协定》
同时又“强调气候变化行动、应对和影响与平等

获得可持续发展和消除贫困有着内在的关系”，
从而把应对气候变化的长期温控目标与消除贫

困、保障粮食安全等问题结合起来，以实现多方

共赢的目标。 从气候正义层进关系的视角来

看，小岛屿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可不承担减排

义务存在正当性的解读：（１）小岛屿国家与最不

发达国家在巴黎协定全球气候治理机制下，也
有参与自主贡献减排的计划与行动要求，因而

分配气候正义对其亦应发生作用，在此气候正

义层面下按照代内气候正义确定人均碳排放配

额；（２）小岛屿国家与最不发达国家工业化程度

低，历史上的累积排放极少，依矫正气候正义—
国际气候正义—国内代际气候正义的层进逻

辑，扣减的人均累积排放可以忽略；（３）小岛屿

国家特殊的地理条件与最不发达国家的经济社

会发展程度，甚至包括能源禀赋、减排技术水

平，这些因素都是矫正气候正义—国际气候正

义—国内禀赋气候正义这一层进关系中国内禀

赋气候正义考量的重要指数，对于小岛屿国家

与最不发达国家而言，都是属于减排义务的负

向指数。 综上所述，虽然没有进行定量分析，但
是基于正当性理由的阐释，小岛屿国家与最不

发达国家不承担减排义务，既符合《巴黎协定》
下各自能力原则和各自国情的自主贡献的多方

共赢的目标，又符合气候正义层进关系的要求。
再次，可基于地理气候条件、能源资源禀赋

等因素的差异对发展中国家自主贡献目标作出

调整或矫正。 地理气候条件、能源资源禀赋等

９

①

②

③

崔学勤、王克、邹骥：“２℃和 １．５℃目标对中国国家自主贡

献和长期排放路径的影响”，《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２０１６ 年第

１２ 期，第 １ 页。
张喃、孙振清、何延坤、侯小波：“论小岛屿国家联盟的内

部机制———以国际气候谈判立场为分析起点”，《太平洋学报》，
２０１３ 年第 ５ 期，第 ９１ 页。

何建坤：“全球气候治理新机制与中国经济的低碳转

型”，《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６ 年第 ４ 期，第 ６ 页。

文章来源：本刊官网www.pacificjournal.com.cn，请保护知识产权，从正规渠道下载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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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来说影响是现实

存在的，但是对其如何权衡与计算却是困难的，
因此更需要透明度的阐明，并接受《巴黎协定》
特设工作组确立的模式、程序和指南的指导，以
实现气候正义的价值。

四、结　 语

气候正义的多维度的类型化之间存在不同

的价值选择，并以不同位阶的价值确立气候正

义内涵的层进关系。 气候正义层进关系的结构

整合，为分配正义和矫正正义的实现创设了清

晰的路径。 这对于我国学者提出的“人均累积

碳排放预算”方案的改进，《巴黎协定》后在“国
家自主贡献”下有效实现“自下而上”与“自上

而下”相结合的减排，以及小岛屿国家和最不发

达国家可不承担减排义务存在正当性的解读，
都具有重要意义。 但是，由于本文重点在于阐

释气候正义层进关系的内容，对于《巴黎协定》
的意义也重在理论上的阐明，因而需要今后在

定量分析和操作性方面进行深入探究。

编辑　 邓文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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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ｉｎｔｒａ⁃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Ｐａｒｉｓ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ｃｏｎ⁃
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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